
花钱上补课班还得找人担保
“怪事”出在冠县，据称补课班老师是冠县一中的

本报见习记者 焦守广 任洪忠

最近有市民致电本报称，冠县一中不少高二学生花钱参加了
一个暑期补课班，补课班老师是冠县一中的在职老师。采访过程
中，记者咨询报名时一位女老师说参加补课班需要有人担保。 17 日上午，记者赶

到冠县一中，在校园内
没发现有学生上课。后
经多方打听，发现补课
班在县城西环大转盘以
西100米处，隐藏在一个
村落里,村民说这里原来
是冠县第一职业高中。
学生们正在上课，很远

就听到读书声，“学
校”大门紧闭，几十辆
自行车停在楼下。透过
教学楼窗户，还能看到教
室里坐满了正在上课的
学生。

附近村民说：“这些
学生有的住校，有的不
住。”

“这里刚上课没几
天，大部分都是冠县一中
的学生。”附近一位卖奶
茶的师傅说，他原来在冠
县一中门口卖，对这些学
生都很熟悉，冠县一中放
暑假后，他发现很多高二
学生来这里补课，就跟着
过来了。

补课班开班卖奶茶的跟着走

中午放学后，记者在
校门口随机采访了 10 多
个参加补课班的学生，他
们说大都在冠县一中上
学。

采访过程中，不少学
生对谈论补课班比较敏
感，有的甚至闭嘴不谈。

“你有什么事吗？”一个学
生刚想开口，旁边的同学
急忙碰了他一下，这个同
学一愣，顿时又把话咽了
回去，两人匆匆离去。

冠县一中高二学生

小辉(化名)说，补课班暑
假前就开始招人了，当
时，本着自愿报名的原
则，每个班都有人负责统
计，汇总后统一把名单交
上去。“都是冠县一中的
老师教，补课班一共有三
四百人，每人收了 620
元，参加的学生大部分
也都是一中的。”

小辉说，补课班其
实和在学校上课差不
多，也是白天上课晚上
上自习，教学内容是复

习高一、高二课程。
“现在还能报名，

昨天还来了一个插班
的。”学生小建（化
名）说，参加补课班的
也有人不是冠县一中的
学生。“不管是哪的学
生，只要给老师说声就
行，在教学楼 3 楼有值
班老师，可以直接去报
名。”

小建说，他是冠县
人，在外县上学，父母
带他报的名。

学生说补课班白天上课晚上自习

一老师称“你就说是我亲戚”

17 日下午 3 点左右，
记者以咨询报名为由进
入“校园”，并在学生指引
下来到位于教学楼 3 楼
的办公室。

“不招，满了！”、“你
是哪的学生，班主任叫
啥？”看到有陌生人前
来咨询报名，办公室五
六个老师接连质问。其
中一位女老师说，参加
这个补课班需要有人担
保。这位女老师示意记
者跟她来到门外：“你

要来这补课，我们需要
请示一下主任，先把你
电话留下吧。记住要遵守
纪律，不能对外声张！”

记者还注意到，培训
班全设在这座 3 层高的
教学楼上，课桌摆放位置
和正常班级一样，不算
挤。

离开一个多小时后，
女老师打回电话说：“叫
你来行，只要别声张。你
就说是我亲戚，可以放我
那班里。”她还对记者说，

补课班收费 620 元，共
31 天。由于 13 日已开
课， 17 日报名的话，可
以少交 4 天的钱，一天
20 元，只需交 540 元就
可以了。

当记者再次确认，
补课班是不是由冠县一
中的老师授课时，她不
耐烦地说:“放心吧，全
都是一中的老师，明天
主任来了，我再安排
你。只要遵守纪律，别
乱说话就行！”

严禁动员暗示学生参加补习班

省教育厅 2008 年专门下发开展
师德教育禁止中小学教师从事有偿
家教的通知，禁止中小学教师从事
有偿家教，强调对有偿家教监管，
学校是主要责任部门，校长是第一
责任人。

通知还特别指出，严禁学校和
教师强迫、动员、暗示学生接受各
种形式的有偿家教，参加各种形式
的补习班、培训班等。任何学校不
得向从事有偿家教的个人或组织租

借学校场地、教学设施和教学资
源。

对违反规定继续从事有偿家教
的在职教师，学校和各级教育行政
部门应按照有关规定对相关责任人
予以相应处罚。凡各级优秀教师、
模范教师以及齐鲁名师建设工程人
选、年度教育创新人物、特级教
师、教学能手、骨干教师等从事有
偿家教拒不改正的，其荣誉称号授
予单位应撤销其相应称号。

莘县加大对“一金、一费”的审计检查力度

近日，按照县委、政府统
一要求，组成由县审计局牵
头、财政和监察等部门参与
的联合审计检查组，对 2008
-2010 年全县土地出让金和

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的征
收、管理和使用情况，进行专
项审计检查。通过此次审计
检查，将对进一步健全和完
善我县土地出让金和城市基

础设施配套费征收管理制
度，确保“一金、一费”的及
时足额收缴国库，发挥积极
作用。

(王辉举)

这里以前是冠县第一职业高中，如今变成了补课班所在。
本报见习记者 焦守广 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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